
真理大學學生改過遷善銷過實施辦法 
本辦法 98年 04月 28日經學生事務委員會議制訂通過 

 

第一條、本校教育理念，旨在傳授知識，激發潛能，自由探討真理，

培養學生高尚品德，成為健全發展的人。為發揮輔導功能，

激勵學生改過遷善，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則第八條第三款規

定，訂定「學生改過遷善銷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凡本校學生因疏忽而觸犯「真理大學學生獎懲規則」之規定

而受記一大過(含)以下之處分，事後卻能及時悔悟而改過遷

善者，均得申請銷過自新。 

第三條、學生申請銷過應於懲處公布滿兩週後提出，填具「銷過申請

表」，經導師、系主任會簽同意後，向生活輔導組或學務組

提出申請。 

第四條、學生銷過採愛校服務方式，執行原則如下： 

一、生活輔導組或學務組安排愛校服務輔導工作，由執行單位負

責督導考核。 

二、申誡一次者，服愛校服務六小時；申誡二次者服愛校服務十 

二小時。 

三、記小過一次者服愛校服務十八小時；小過二次者服愛校服務 

二十四小時。 

四、記大過一次者服愛校服務三十六小時。 

五、愛校服務以校園內環境整理及其他適當之工作為範圍，且不 

得從事危險之工作。 

六、以上愛校服務應分日實施，且不得影響正常上課。 

七、銷過後又犯同一校規者，不得再申請銷過。 

第五條、學生申請銷過審核權責：受申誡、小過處分者，由學務長核

定（麻豆校區由分部部長核定）；受大過之處分者呈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 

第六條、學生申請銷過程序： 

一、填寫銷過申請單，完成審核程序後送請生活輔導組或學務

組指派實施愛校服務並由指派單位驗收成效。 

二、服畢應服之愛校服務時數後，將申請單送生活輔導組或學

務組辦理銷過手續。 

第七條、學生改過遷善銷過辦理，需於懲處公告後一學期內申請完

畢，逾期者不得申請。 

第八條、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後，送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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